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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实加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财税政策落实和财政资金监管
本刊记者|刘永恒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发

生以来，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支

持企业复工复产、保障经济运行，中

央财政和地方陆续出台相关财税政

策，不断加大财政资金支持力度。近

日，财政部印发《关于加强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财税政策落实和财政资金监

管工作的通知》，要求各级财政部门及

财政部各地监管局加强相关财税政策

落实和财政资金监管，确保疫情防控

财税政策落到实处，疫情防控财政资

金用在实处。

通知要求，各级财政部门要认真

学习针对疫情防控出台的有关经费

保障、财政补助、税收优惠、金融支

持、政府采购等相关政策措施，理解

领会吃透政策精神。加强政策宣传解

释和辅导，确保患者、参与疫情防控

的医务及相关人员、有关医疗卫生机

构“应享尽享”救助补助或经费保障政

策，确保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和个

人尽享财税支持政策，及时获得资金

支持。密切跟踪相关财税政策落地实

施情况，及时了解政策实施中遇到的

困难和问题，加强疫情对当地经济发

展和财政收支影响的分析，研究提出

相关政策调整和完善建议。省级财政

部门要加强对市县级财政部门的业务

指导。财政部各地监管局要积极协助

地方财政部门细化出台相关实施细则

或操作指引，明确患者费用补助、临时

性工作补助、税收优惠、财政贴息、物

资采购政策等实施范围、使用方向、补

助对象、补助标准、申报流程等，确保

疫情防控的各项财税政策落实落细。

通知要求，各级财政部门要切实

加强疫情防控财政资金监管，重点关

注与疫情防控有关的患者救助费用补

助、临时性工作补助、财政贴息、物

资采购等有关财政资金的审核、拨付、

管理使用等情况，督促指导相关部门

规范疫情防控资金财务管理和会计核

算，切实保障资金使用安全合规有效。

地方各级财政部门要加强中央转移支

付以及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

金预算、社会捐赠等各项资金的统筹，

按照“特事特办、急事急办”原则，加

快预算执行，及时、足额拨付各项疫

情防控资金。财政部各地监管局要及

时掌握中央财政补助资金下达情况，

建立疫情防控资金台账。督促地方财

政部门统筹做好资金调度、垫付，优

先保障和拨付疫情防控资金，切实保

障基层疫情防控及“三保”支出需求。

对擅自截留、挤占、挪用疫情防控资

金，购置与疫情防控无关物资等违法

违规行为，要督促地方严肃查处。

通知指出，财政部各地监管局和

地方财政部门、各级财政部门同当地

税务等有关部门要加强协调配合，推

动形成监管合力。在工作中既要严格

执行工作程序和内部控制要求，又要

充分考虑疫情防控非常时期的特殊情

况，坚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减少基

层财政数据统计、报表填报、文件报

送等工作，坚决杜绝形式主义、官僚

主义，做到高效有序监管。

疫情防控工作结束后，各地财政

部门和财政部各地监管局要及时对相

关财税政策落实和财政资金使用效果

开展绩效评价。财政部各地监管局的

重点绩效评价和绩效自评抽审工作由

将财政部统一组织实施，地方财政部

门绩效评价工作按照财政部的有关要

求自行组织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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